
证券代码：

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5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设立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在苏州

市吴中区光福镇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3

月

28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4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委派全资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

人），并聘请全资子公司经理的议案》，决议公司委派许强先生为全资子公司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的新任

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改聘许强先生为全资子公司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经理，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1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刊登的 《关于公司委派全资子公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 并聘请全资子公司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2

）。

2012

年

5

月

11

日，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苏州市吴中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号：

320506000284388

名称：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苏福路

18-2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许强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加工、销售：各类防护盖板、触控盖板，各类铭板，各

类绝缘片及光电电子产品零配件。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088

股票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2012-10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第二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应到董事

9

位，实

到董事

8

位，因公务出差，董事赵健先生授权委托董事陆海亮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

成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赵刚副

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本次会议选举梁晓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另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梁晓涛先生同时担任公司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27

日。

同意

9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附件：梁晓涛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梁晓涛先生，

1963

年

6

月出生，

1985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 获哲学学士学位；

2003

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MBA)

。现任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董事长、总裁，高级编辑。

1985

年

7

月至今，任职于中央电视台。历任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新闻中心主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

辑。

2012

年

3

月起任现职。参与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时间》，创办《朝闻天下》、《新闻

1+1

》；策划制作《西游

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大国崛起》、《中国经验》等节目；主持

CCTV-2

经济频道改版；主导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报道；开启

CCTV

新闻频道“全开放直播态”模式；主导制定“中央电视台栏目综合评价体系优化方

案”。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37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及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

举办“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开通仪式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将参加此次活动并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投资者可

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孙其钊、财务总监陈罗曼、董事会秘书黄

锡军、证券事务代表陈薇。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2012-39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及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

举办“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开通仪式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公司将参加此次活动

并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投资者可

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董事会秘书王祖光先生、证券事务代表黄华琳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６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泉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清蒙园区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其中：外资股东人数

１

人

内资股东人数

７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外资股东持有股份数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东持有股份数

１１５

，

４３１

，

１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其中： 外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８．９１％

内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比例

２０．１５％

３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聪颖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公司独立董

事童锦治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吴徽荣先生、公司副总经理

曾勇先生、林荣宗先生、徐芳女士、诸剑石先生和财务总监陈志高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审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

１７

项议案，每一项议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０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四舍五入）；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四舍五入）。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石狮市博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商品采购关联交易及与合肥九特龙洋服时装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冠

利贸易有限公司商品销售关联交易。

该项议案的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扣除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办理银行授信申请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项议案需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重大资产处置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重大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累积投票制实施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５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６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７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５２

，

９３１

，

１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张弘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的结论

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３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５

，

００９

，

８９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５

，

００９

，

８９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４７０

，

０１９

，

７８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２３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５７８

郑兴龙

３ ０１＊＊＊＊＊５９２

陆利华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５９

，

９３９

，

６８２ ２５．５０ ５９

，

９３９

，

６８２ １１９

，

８７９

，

３６４ ２５．５０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３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３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２７

，

００９

，

８９０ １１．４９ ２７

，

００９

，

８９０ ５４

，

０１９

，

７８０ １１．４９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７

，

９２９

，

７９２ ３．３７ ７

，

９２９

，

７９２ １５

，

８５９

，

５８４ ３．３７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７０

，

２０８ ７４．４９ １７５

，

０７０

，

２０８ ３５０

，

１４０

，

４１６ ７４．４９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０ ０ ０

三、总股本

２３５

，

００９

，

８９０ １００ ２３５

，

００９

，

８９０ ４７０

，

０１９

，

７８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７０

，

０１９

，

７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０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

５８８

号

咨询联系人：徐俊、陆飞飞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２－８４０５３２２

，

０５７２－８４０５６３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２－８８２２２２５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３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６１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８０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４３４

成固平

４ ０１＊＊＊＊＊３３７

晏建秋

５ ００＊＊＊＊＊５５０

范洪泉

６ ０１＊＊＊＊＊１５５

老学嘉

７ ０１＊＊＊＊＊２０５

邓乐安

８ ０８＊＊＊＊＊３９３

株洲市金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 ０８＊＊＊＊＊３９６

株洲市众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８＊＊＊＊＊４０５

株洲市仁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０＊＊＊＊＊５５７

郑正国

１２ ０１＊＊＊＊＊７６９

楚星群

１３ ００＊＊＊＊＊６４０

徐乐平

１４ ０１＊＊＊＊＊７９３

刘德春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

，

０４５

，

９９３ ４１．９０％ ４０

，

２２７

，

５９６ １０７

，

２７３

，

５８９ ４１．９０％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３

，

３０７

，

０５０ ３３．３１％ ３１

，

９８４

，

２３０ ８５

，

２９１

，

２８０ ３３．３１％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１３

，

７３８

，

９４３ ８．５９％ ８

，

２４３

，

３６６ ２１

，

９８２

，

３０９ ８．５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２

，

９５４

，

００７ ５８．１０％ ５５

，

７７２

，

４０４ １４８

，

７２６

，

４１１ ５８．１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

，

９５４

，

００７ ５８．１０％ ５５

，

７７２

，

４０４ １４８

，

７２６

，

４１１ ５８．１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咨询联系人：范洪泉 奉玮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２２３３７０００－８００７ ８０２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２２３３７７９８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

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

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５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５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２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

订版）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向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借款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ＲＭＢ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该笔借款期限已满。基于上述事宜，子公司深圳

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签署

相关协议重组上述债务，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为上述两公司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

的债务本金壹拾亿元（

ＲＭＢ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及需支付的相应收益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所持子公司北京华富新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华恒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在最高额壹拾伍亿元（

ＲＭＢ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范围内为上述债务人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及北

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的债务本金及需支付的相应收益等

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相关手续。

此笔担保单笔超过

１０

亿元，不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议

案》范围内，应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不计入上述议案对

２０１２

年新增对外担保的额度内。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１

、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详见附件）。外地个人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管理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１．

公司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０７３５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０５０５

联 系 人： 张雪梅 杜继锋

２．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注

１

］

反对

［注

１

］

弃权

［注

１

］

１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１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注

２

］：

２

、身份证号码［注

２

］：

３

、股东帐户： 持股数［注

３

］：

４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５

、委托人签名［注

４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如无任何指

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代

表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表格

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截至公告日前，本公司为上述

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０

万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截止公告日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为

１１１

，

４６７

万元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向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借款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ＲＭＢ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该笔借款期限已满。基于上述事宜，子公司深圳

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签署

相关协议重组上述债务，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为上述两公司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

的债务本金壹拾亿元（

ＲＭＢ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及需支付的相应收益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所持子公司北京华富新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华恒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在最高额壹拾伍亿元（

ＲＭＢ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范围内为上述债务人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及北

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的债务本金及需支付的相应收益等

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相关手续。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和表决通过，公司

５

名董

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本议案尚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前，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８４

，

５６７

万元，履行本次担保后对外

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８４

，

５６７

万元，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５．０７％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一：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深勘大厦

２０Ｇ

法定代表人：郑晓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６３．８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

事南山地块号为

Ｋ７０１－００１４

号土地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持有深圳市华富溢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其中高盛华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为

１０％

。

被担保人二：

公司名称：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小街二队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徐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机械电器设备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持

有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其中华富溢公司持股比例

４４．０５％

、国锐民合公司持股比例为

５５．９５％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２

、担保期间：

２４

个月。

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上述需提供担保的公司有关资信情况进行了查证。董事会认为，深圳市

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

权，且上述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拟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前，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８４

，

５６７

万元，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９．８２％

。 履行本次担保后， 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１８４

，

５６７

万元，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５．０７％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合计为

２１１

，

４６７

万元，占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７４．５６ ％

。

目前本公司无逾期担保。除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另外第三方

提供任何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 本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２

、 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３

、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二）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或其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本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与会股东或其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一）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二）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三）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核数师报告的议案；

（四）审议及批准关于建议不派发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及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母公司口径，不含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负，拟不派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之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标准。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

为：薪酬标准的制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审议及批准关于接续购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建议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接续购买为期一年的责任保险（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保费及具体投保事宜由公司委托相关保险中介机构办理。

（七）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建议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之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之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两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聘期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

建议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具体确定上述会计师事务所的酬金。

（八）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公司为所属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外币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公司所属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香港”）拟安排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美元的外币融

资 （该

３０

亿美元外币融资已包含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中铝香港

１２

亿美元外币融资计划）用于开展海外业务，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并购贷款、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发债等。

公司拟为前述中铝香港外币融资活动提供担保，最高担保限额不超过

３０

亿美元（该担保已包含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为中铝香港

１２

亿美元外币融资提供的担保），授权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

２．

在上述外币融资担保额度和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建议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上述外币融资担保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相关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公司为子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九）审议及批准关于增加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议案；

提请独立股东批准将公司与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项

下的关联交易支出金额上限由原来的人民币

５

，

２００

百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６

，

３００

百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此议案。 此事项涉及公司与中国铝业公司的关联交易。公

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已就上述增加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额度事宜提供了独立财

务顾问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亦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向公司独立股东提出建议，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乃按一般

商业条款订立，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交易条款乃属公平合理。

相关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

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

项下支出交易额年度上限的公告》。

（十）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

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１０

亿美元，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

５６％～６０％

的股权。

２．

建议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相关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中国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不超过

６０％

普通股的公告》。

（十一）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

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２４

亿港元，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９％

的股权。

２．

建议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相关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之

２９．９％

股权的公告》。

（十二）审议及批准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如有）。

特别决议案：

（十三）审议及批准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在符合香港《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建议给予公司董事会在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Ｈ

股总额

２０％

的限额内，增资发行

Ｈ

股股份的常规一般性授权。

（十四）审议及批准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相关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中国铝业

Ｈ

股

公告》。

（十五）审议及批准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相关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中国铝业

Ｈ

股

公告》。

（十六）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１．

公司拟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期间，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以一次或分次形式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且所有债务融资工具的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２０

亿元

（含已发行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人民币

２６０

亿元）。

２．

建议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根据公司需要确定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具

体条款和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实际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金额、利率、期限、评

级、募集资金用途等事项，以及办理审批事项、确定中介机构及向监管机构报送申请文件并取得其批准，并

签署在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中监管所要求的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相关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另

行刊发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资料。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本公司的境外股东另行通知）

３．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表。

四、参加会议方法

１．

出席通知：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星期六）前将出席会议的通知送达本公司。股东可以亲自，

或通过邮寄或传真将该等出席通知送达本公司。

２．

登记方法：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账户卡及代理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和代理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４．

登记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２６０３

室

５．

联系方法：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２

联系人：胡源、孟林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２２９８１６２

，

８２２９８１６１

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２９８１５８

６．

其它事项：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出席通知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件

１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并按照

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股东大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３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核数师报告

的议案；

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建议不派发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及不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接续购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公司为所属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外币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审议及批准关于增加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议案；

１０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２

审议及批准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

（如有）。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３

审议及批准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１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１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１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件均有效。

关于表决方法的特别说明：

１．

普通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含二分之一）同意即为通过，特别决议案由到

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内填上“

√

”（若仅以所持表决权的部分票数投票，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

表决权的具体票数）。

附件

２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出席通知

敬启者：

本人（附注

１

） 联系电话：

地址：

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 股（附注

２

）

Ａ

股的登记持有人，兹通知本公司，本人

拟亲自或委任代理人出席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此致

签署：

日期：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须与登记在本公司股东名册的相同）及地址。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总数。

请填妥并签署本出席通知，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星期六）前送达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室 （地址为中国北京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２６０３

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２

， 或传真号码

８６－１０－

８２２９８１５８

）。未能签署及寄回本出席通知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